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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永吉消防救援大队
以预防和遏制重大特大火灾
事故为目标， 力求充分调动
广大人民群众和社区居民的
积极性， 积极开展社区消防
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以普及
消防安全常识、 提高火场逃
生自救能力为重点， 以减少
火灾人员伤亡为目标， 在社
区内设立了消防安全宣传
站，制作了横幅、宣传板，向
居民发放防火宣传材料，清

理各居民楼道内的堆积物，
对社区内经营场所进行了安
全检查等。 活动增强了社区
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火灾
逃生自救知识， 提出了防火
和减少火灾危害的具体措
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形成
全社区人人参与消防， 人人
关心消防的良好氛围， 开创
辖区内的社区消防工作的崭
新局面。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 吕闯 报道

永吉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6 月 12 日， 磐石市消防
救援大队检查人员深入辖区
重点企业，进行消防安全工作
检查指导。在企业负责人的陪
同下，检查人员对企业内部消
防安全设施设备进行了一一
查看，督促企业安全责任人要
充分认清当前消防安全形势，
增强做好本企业消防安全工
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进一步
提高对消防安全工作重要性
的认识，把消防和其他安全工

作当作促进企业做大做强的
头等大事来抓，认真做好安全
生产的各项工作。 期间，检查
人员就重点企业消防安全工
作提出要求：企业消防安全管
理人员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
这根弦，要借此次“安全生产
月”的契机，认真抓好消防安
全制度和防范措施的落实，严
防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

/城市晚报全媒 体记 者
吕闯 报道

磐石消防救援大队借“安全生产月”契机
深入辖区企业“清剿”隐患

为切实加强全员岗位大
练兵工作，进一步提高全体指
战员的体能素质，为更好地完
成执勤备战和训练工作打下
坚实的基础，6 月 16日，永吉
县天津街消防救援站组织开
展了基础体能训练。 训练前，
值班干部要求全体参训人员
要严格落实训练安全措施，注
意总结改正， 确保训练出实
效。 训练中，值班干部针对指

战员们耐力、爆发力及手臂力
量方面的薄弱环节，科学组织
开展了跑步、力量训练、组合
训练等一系列基础体能训练
科目，并且要求全体队员在训
练中要严守训练纪律、对照训
练规程与要求，切实提高自身
体能素质。 通过训练，增强了
全体指战员的体能素质，提高
了队伍整体战斗力。 /城市晚
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永吉县天津街消防救援站
扎实开展体能训练工作

消防之声

为践行中国石化吉林石
油“百日攻坚创效”行动，松原
分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助
力松原市政府第二批消费券
发放。 恰逢父亲节、“6·18”活
动来临之际，结合政府补贴消
费档位，松原分公司推出配套
优惠方案作为惠民福利，精选

手机、赖茅酒、润滑油等优惠
套餐，叠加政府补贴消费券推
出折上折优惠。 6月17日，青
年大街、松原大路两座门店现
场火爆， 刷新当日销售额纪
录，为“百日攻坚创效”行动添
砖加瓦。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 刘佳雪 报道

中国石化吉林松原石油
助力消费券活动迎“6·18”开门红

中国石化吉林长春石油在
“百日攻坚创效” 行动冲刺阶
段，倒推时间进度，根据月初油
品、非油品、天然气各项经营任
务指标，有效结合当前市场消
费节奏及政府各项利好政策，
细化各类营销内容，发挥片区
经理核心引领力， 因站制宜，

分析品类优势， 突出单站销
售，每周进行综合排名，并分
享经验，营造“比学赶帮超”的
浓厚氛围，提升公司市场创效
能力，保证“百日攻坚创效”行
动圆满收官。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中国石化吉林长春石油提升创效能力

6月17日上午，长春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二道大队车宣
科科长王代军带领科室民警
对辖区内企业长春汽车燃气
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检查走
访，向该企业负责人通报了近
期全国多地发生的重特大交
通事故，与其分析了当前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听取了企业负
责人关于日常安全生产工作
的有关情况汇报，详细询问了
危化品运输车辆的运输情况
及GPS动态监控工作。

王代军要求驾驶员要提
高安全驾驶的意识, 要遵章
守纪、安全行车；企业要进一
步加强源头管理， 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做好运
输车辆的日常检查维护保养
制度，严把车辆出入关，禁止
车辆“带病”上路行驶，把事
故隐患遏制在萌芽状态，共
同维护安全、 和谐的交通安
全环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为切实做好危化品道路运输安
全生产工作， 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
局全面排查整治危化品车辆安全隐
患， 加强危化品运输企业和车辆的安
全监管，强化源头隐患排查，督促企业

落实主体责任， 有效预防和减少危化
品运输车辆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对全
省逾期未检验和逾期未报废的危化
品车辆进行系统排查，对 65 辆逾期

未检验和 8 辆逾期未报废危化品车
辆及其所属企业进行曝光， 涉及车
辆所属企业要尽快到公安交警部门
办理车辆检验和报废业务。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据了解，要全面强化源头治理。
各地要确定化工产业定位， 制定化
工产业发展规划， 依法淘汰落后安
全技术工艺和设备、 不符合安全生
产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条件的产
能， 严禁国内已淘汰落后产能在我
省落户。 2020年年底前，制定出台
《吉林省危险化学品禁限控目录（第
一批禁止类）》，2022年年底前，设
区的市要制定完善危险化学品“禁
限控”目录，对涉及光气、氯气等有
毒气体（以下简称有毒气体），硝酸
铵、硝基胍、氯酸铵等爆炸危险性化
学品（指《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中危险性类别为爆炸物的危险
化学品） 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不再新
增。 严格落实化工和涉及危险化学
品的工程设计、 施工和验收标准。
依法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鉴定、登
记及“一书一签”要求。 新开发化工
工艺必须在小试、中试、工业化试验
的基础上逐步放大到工业化生产；
国内新开发的、 首次使用的化工工
艺， 由省应急管理厅会同有关部门
组织专家进行安全性审查。 2020年
年底前，市（州）和化工园区或化工
集中区（以下简称化工园区）制定出
台新建化工项目准入条件， 化工园
区建立建设项目联合预审机制。
2020年年底前，涉及“两重点一重
大”（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
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 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市（州）政府（包括梅河口市、公

主岭市）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
门建立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实现联
合审批。

要全面强化责任落实。 全面加
强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运输、使
用、经营、废弃处置等各环节监管，
全面落实各级党政领导责任和部门
监管责任，特别是全面落实企业、医
院、学校、科研机构等主体责任。 对
列入国家《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的危险化学品全部实施严格监
管。 落实装卸、承运、托运、车辆运行
等危险货物运输全链条安全监管。
加强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公共、 物流
园区等停车场安全管理。 制定完善
特大型公路桥梁、特长公路隧道、饮
用水源地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管
控规定，落实管控责任。 生态环境部
门依法对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处
置等进行监督管理，突出化工园区、
化工企业、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等
单位， 全面开展废弃危险化学品等
危险废物（以下简称危险废物）排查
整治， 落实危险废物贮存安全技术
要求。 督促企业对重点环保设施和
项目组织安全风险评估论证和隐患
排查治理。 科学规划危险废物处置
布点，提高处置能力。 应急管理部门
和生态环境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
建立监管协作和联合执法工作机
制。 建立完善部门联动、区域协作、
重大案件会商督办制度， 形成覆盖
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转移、运

输、 利用、 处置等全过程的监管体
系。

要全面强化风险管控。 制定我
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 认定条件和
管理办法，2020年8月底前完成现有
化工园区评估和达标认定， 对不符
合标准条件的，依法关闭退出。 2021
年年底前仍为A级的化工园区要予
以关闭退出； 对安全风险等级评估
为B级（较高安全风险）的化工园区，
原则上限制新、改、扩建危险化学品
建设项目，2022年年底前仍未达到C
级或D级的化工园区予以关闭退出。
2020年6月底前各级政府组织危险
化学品企业按照《危险化学品企业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 开展
安全风险排查和隐患治理， 分类建
立完善安全风险数据库和信息管理
系统，区分“红、橙、黄、蓝”四级安全
风险，突出一、二级重大危险源和有
毒有害、 易燃易爆化工企业， 完善
“一企一策”。 2020年年底前，市州应
急管理部门对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发
证条件组织对安全风险评估等级为
“红、橙”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开
展“回头看”，不具备许可条件的限
期整改或暂扣许可。 凡未依规开展
精细化工反应安全评估的精细化工
生产装置，一律不得生产；现有涉及
硝化、氯化、氟化、重氮化、过氧化工
艺的精细化工生产装置必须于2021
年年底前完成有关产品生产工艺全
流程的反应安全风险评估。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长春市二道交警大队深入危化品
运输企业给驾驶员敲响警钟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吉林省关于全面加强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方案》———

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工作

曝光 这些危化品车辆逾期未检验、未报废

为全面加强我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吉林省关于全
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方案》，2022年年底前，设区的市要制定完善危险化学品“禁
限控”目录，对涉及光气、氯气等有毒气体（以下简称有毒气体），硝酸铵、硝基胍、氯酸铵等爆炸危险
性化学品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不再新增。


